关于处级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各分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为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和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建设，现根据《南京中医药大学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南中医大委组[2007]7号）要求，请全校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含享受处级待遇人员）认真填写2007年度《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表》，并于3月7日（周五）前交党委组织部。
党委组织部

2008年2月28日

附件1：领导干部应报告下列重大事项

  （一）领导干部本人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和持股情况；

（二）领导干部本人、配偶及共同生活的子女营建、买卖、出租房屋和参加集资建房情况。

（三）领导干部本人参与操办的本人及近亲属婚丧喜庆事宜收受礼金、礼物情况；

（四）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出国（境）留学、定居情况；

  （五）领导干部本人及其配偶因私出国（境）和在国（境）外活动情况。

（六）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受到执纪执法机关查处或涉嫌犯罪的情况； 

  （七）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根据规定需要报告的有关从业及其变更情况； 

（八）按照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向组织报告的领导干部本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其他重大事项；

（九）领导干部本人认为应当向组织报告的其他重大事项。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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